
2012年12月29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3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７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披露了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相关公告，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５

、

２０１２－４６

）。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工作，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

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相关财务审计、盈利预测审核工作仍在进行

中。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事项，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公司特别提示：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

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本次重组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

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

前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总额为人民币

９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根据决议，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将总额为人民币

９

亿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现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进展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１．２０

亿元的资金提前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将情况知会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承诺内容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蓉投资”）在《关于

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披露了公司在受

让控股股东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集团”）持有的成都市兴

蓉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能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时所作承诺，具体

承诺内容如下：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的再生能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告及兴

蓉投资与兴蓉集团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兴蓉投资承诺将在再生能源公司

产权交割完毕后三年内向再生能源公司投资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元。

二、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积极履行承诺，以货币出资方式对再生能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再生能源公司用其成立全资子公司—成都市兴蓉万兴环保发电

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由该公司负责成都

市万兴环保发电厂项目，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本次增资已经公司总经理工

作会议审议通过，增资完成后，再生能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

至

１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再生能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变。

三、其他

公司本次对再生能源公司增资，是积极履行前期公司在受让再生能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时所作承诺的举措。 公司将在承诺期限内继续履行承诺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一）总经理工作会议纪要

（二）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７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的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祁俊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祁俊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由于祁俊先生的辞职， 导致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就任前，祁

俊先生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祁俊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８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科技创新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济

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科

技创新基金的批复》（济高新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和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发展局《关于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产业发展基金的批复》（济高

新技改字［

２０１２

］

１９

号），公司获得科技创新基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和产业发展基金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已全额收到上述政府补助资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

一次性计入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的取得对公司主营业务及损益

有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本次会议采取通讯方式召开表决。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蒙进暹先生召集，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奶制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议案》；（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子公司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合计拟向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采购奶制品约

５５００

万元（不含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我们已事前知晓了公司全资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企

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邓军女士和董事王坚平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详见公司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连超”），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常合

计从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进乳业”）采购奶制品约

５５００

万元（不含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邓军及王坚平回避了对议题的表决。

２

、公司独立董事丁俊发、杨金观、陈爱珍发表事前认可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已事前知晓了公司全资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企

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企业形成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品种

预计交易金额

（

不含税

）

商品采购

宁夏夏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奶制品

５５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１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

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公司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银川新华百货

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

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

银川市良田工

业开发区

朱建波

９２００

万元

商业零售

、

批

发

、

百货

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新百连超经审计总资产

７０

，

８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３０

，

０４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１

，

８８１

万元，

净利润

７

，

９３５

万元。

２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关系性质

企业

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公司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宁夏夏进乳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本公司副董事长

邓军女士及董事

王坚平先生分别

担任夏进乳业董

事长及董事一职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金积

镇

邓军

２２５００

万元

乳制品

、

乳品

饮料的加工

、

生

产

、

销售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夏进乳业经审计总资产

５６

，

１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９

，

９７６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５９

，

１５７

万元，

净利润

２

，

５９１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夏进乳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和平等协商价格为定价基础，遵循公允、

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夏进乳业是宁夏规模最大的以生产液态奶为主的本土企业， 夏进乳业相关奶制品在宁夏有着

较高的知名度，公司子公司所属超市通过集中采购夏进乳业产品，在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既满足了当地

广大消费者对夏进奶制品的消费需求，也利于公司整体销售额的稳定增长。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针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将签订有关产品购销合同，交易的

价格公允、合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了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百货、文化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五金交

电、家用电器、副食、家具、金银首饰、钟表、工艺的销售、加工业、儿童游艺、场地租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代理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告；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家电

维修。

现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各类办公用品的批

发与零售、化妆品及洗涤用品的批发与零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电脑耗材及各类办公耗材

的批发与零售、家用电器的批发与零售、烟酒副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家具、金银首饰、钟表、工艺的销售、

各类劳保用品的批发与零售、加工业、儿童游艺、场地租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代理设计、制作、发布

户外广告；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家电维修。

原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的权限

为：

（一）单笔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２０％

以内的投资项目，对外

投资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

（二）收购出售资产等交易事项：

１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

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以内；

２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利润的

５０％

以内；

３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营

业收入的

５０％

以内；

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利

润的

５０％

以内。

（三）对外担保：不超过本章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公司应当对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被担保对象的

资信标准做出规定。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

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四）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充分体现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公司应制定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五）委托理财：公司仅限于银行投资产品。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审核且发表

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重大投资项目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现修改为 董事会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的权限为：

（一）单笔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２０％

以内的投资项目，对外

投资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

（二）收购出售资产等交易事项：

１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

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以内；

２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利润的

５０％

以内；

３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营

业收入的

５０％

以内；

４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利

润的

５０％

以内。

（三）对外担保：不超过本章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公司应当对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被担保对象的

资信标准做出规定。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

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四）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充分体现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公司应制定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五）公司可以进行委托理财投资。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由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审核且发表

意见后提交董事会审议；重大投资项目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根据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４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此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同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加会议方式

１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代表，凭个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法人授

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受委托代理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

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１

月

１６

日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华东街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７５０００４

联系人：李宝生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６０７１１６１

传 真：

０９５１－６０７１１６１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度

股东大会，并全权代表行使各种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表决意见：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授权指示的，则

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上述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１１２０６１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１１

超日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及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各部门目前正积极落实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在境外的电站资产及应收账款较多，倪开禄董事长正在境外催收应收款项并洽谈境外资产

处置等相关事项，目前正常履职。

２

、为加强公司管理，及时处理公司所面临的紧急事务，倪开禄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提名张宇欣

（倪开禄之女婿）任职总经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上述提名议案。

３

、受光伏行业整体低迷影响，目前超日九江、超日洛阳的生产线、卫雪太阳能组件生产线、本部电

池片生产线处于暂停生产状态，本部组件

６

条生产线中有

２

条生产线在正常生产，目前公司业务尚在运

行。

４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有

３．８

亿元银行借款逾期，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银行协商展期、续贷等事项；

５

、截至本公告日，有

３

家供应商因货款清偿事项提起诉讼，涉及货款

９

，

０００

万元左右，目前公司正

在与供应商协商还款事项。

造成公司处于困境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欧美国家对光伏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及补贴政

策的调整，使得中国光伏产业经营举步维艰。

２

、国内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使得产能严重过剩。

３

、光伏行业陷入困境，国内银行将光伏列入重点关注行业，紧缩银根，加大贷款催收力度，公司融

资渠道受到了极大限制。

４

、公司电站产业投资加大，建设资金占用使得流动性风险凸显。

公司目前面临困境，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表示要坚守岗位，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积极行动，与公司

共度难关。

目前，公司正在与各方积极沟通，多方奔走，争取帮助和支持，当地市、区、镇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协

调，紧急部署，集各方之力化解风险；同时，公司正全力催收应收账款，处置电站资产，以期尽快回笼资

金，使公司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尽力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恳请银行、供应商等债权人及其

他利益相关各方能够继续积极支持，帮助公司走出困境。

因公司尚有其他重要事项需继续核实，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超日

太阳”、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及债券（证券简称“

１１

超日债”、证券代码“

１１２０６１

”）价格大幅波动，经申请

公司股票及债券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披露后复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２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开禄先

生的辞职申请。

由于光伏行业持续低迷，公司转型电站业务导致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为加强应收账款回收，改善企

业现金流，倪开禄先生带领公司应收账款催收小组在催讨应收账款，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在欧

洲、美国等公司主要客户聚集地开展催收工作。

倪开禄先生考虑到上述情况可能会对其切实履行总经理职责造成一定程度影响，为保证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运作，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并向董事会提名其女婿张宇欣先生担任总经理，及时处

理公司所面临的紧急事务。

倪开禄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履行董事长职责，组织公司董事会的相关

工作，忠实勤勉地为公司发展服务，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倪开禄先生的辞职申请

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张宇欣先生担任公司

总经理一职。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３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

出席董事

７

名，董事长倪开禄先生、董事倪娜女士委托董事陶然先生参与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

事陶然先生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３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宇欣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开禄先

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辞职申请书。 现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的需求，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适应公司业务

快速发展的需要，现拟聘任张宇欣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公司董事顾晨冬先生、独立董事崔少梅女士以及独立董事谢文杰女士对本议案投了弃权票。

董事顾晨冬先生的弃权理由为：因董事会未能提供张宇欣的履历，对张宇欣经营企业的能力无法

判断，基于审慎原则，放弃表决权。

独立董事崔少梅女士及谢文杰女士的弃权理由为：在参加会议的当天未有张宇欣先生的任何背景

文件，后收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其简历，经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核查相关事项，均未得到确定的答复（目前其担任几家公司的职务不适合作为总经理

人选），仅根据现有文件材料核查，我们对聘任张宇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事项无法清晰判断，所以投

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附件：张宇欣简历

张宇欣先生：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职

于昆山城市商报、昆山华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昆山富宥投资有限公司，现担任昆山大沅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昆山源泰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施科特光电材料（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长、昆山光翼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亿江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其与公司董事倪娜女士存在婚姻关系，系公司董事长倪开禄先生的女婿，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个人信用记录良好，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及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规定

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其不持

有公司股份。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我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总经理的相关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开禄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其仍担任公司董事长。 我认

为，其辞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张宇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主持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倪开禄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独立判

断，我对倪开禄先生辞任公司总经理的事项表示同意。

２．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张宇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宇欣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

司总经理的职责要求。 总经理的提名和聘任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

判断，我对聘任张宇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事项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签名：

庞乾骏

＿＿＿＿＿＿＿＿＿＿＿

年 月 日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总经理的相关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倪开禄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仍担任公司董事长，我们认

为，其辞职的具体理由不充分，未提供关于辞职理由支持的相关事实依据，无法进行独立判断。

２．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在参加会议的当天未有张宇欣先生的任何背景文件，后收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其简历，经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核查相关事项，均未得到确定的答

复（目前其担任几家公司的职务不适合作为总经理人选），仅根据现有文件材料核查，我们对聘任张宇

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事项无法清晰判断，所以投弃权票。

独立董事签名：

崔少梅

＿＿＿＿＿＿＿＿＿＿＿

谢文杰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１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南山区长城计算机大厦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 持 人

：

董事长杨军先生

６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２０１２－０７８

），

公告了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

７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人

，

代表股份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６．６３％

。

２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部分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

（

二

）

议案表决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协议的议案

（

１

）

与长海科技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２２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２

）

与中电投资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３

）

与长城开发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

。

同意

１９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４

）

与开发光磁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

。

同意

１９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５

）

与中联数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６

）

与京裕电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７

）

与熊猫家电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８

）

与中国电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杜和平先生

、

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

同意

１６２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９

）

与长城软件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１０

）

与湘计华湘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１１

）

与长信金融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１２

）

与中电系统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２５４

，

４８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２

、

发行中期票据

（

１

）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预案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３

、

关于下属公司长城香港及柏怡香港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１

）

子公司长城香港以保证金的方式向永亨银行增加申请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２

）

下属公司柏怡香港向香港渣打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

３

）

下属公司柏怡香港通过多个担保的方式向香港汇丰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４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７４９

，

６１６

，

６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李瑮蛟律师

、

石磊律师

２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六

、

备查文件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１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南山区科技园长城大厦

５

楼召

开，应到董事九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杨军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经董事会审议， 原则通过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经营班子需按照会议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并提交下次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港及北京易通签署《终止协议》及相关事宜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易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易通科技”）、

ＥＭＣ

电脑系统（远东）有限公司（简称“

ＥＭＣ

”）、富通科技发展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简称“富通香港”）及长城易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易通”）的合作事宜：

为了开拓国内云计算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业务，发挥合作各方优势，公司拟通过股份认购

及股东协议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港及北京易通开展有关业务合作。富通香港将通过向

各股份认购方发行股份的方式实现增资，其中本公司将认购

１０

，

１２５

股新购，认购完成后持

股比例为

４５％

， 将成为新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认购价格为每股

５

，

０００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汇， 总投资金额为

５

，

０６２．５

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及其后的进展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０５８

号、

２０１１－０７３

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及

２０１２－０４７

号公告）

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非约束性备忘录签署后，各方管理层经友好协商，为避免延误合资项目完

成后的市场拓展，同意富通香港及北京易通提前开展相关工作（包括办公地址迁移、实质性

的市场推广与人员招聘活动等）， 并约定因此产生的费用作为增资完成后新公司的开办费

由各方共同承担。

合作各方目前已认识到， 无法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以前满足达成交易的所有先决条

件；同时考虑到市场及合作环境的变化，因此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该股权合作项目，并终

止就该合资项目已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等系列相关的协议。 富通香港及北京易

通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产生了装修费及开办费，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的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ＳＺＡ１００６７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易通因搬迁至新办公室

产生装修费（的账面净值）为

８６７

，

２３６．１４

元；产生的开办费用（不包含装修费）为人民币

８

，

５８８

，

６５２．９４

元。 考虑到北京易通新办公室已由本公司接收并自行使用，结合此前的约定和

项目的实际情况，经各方友好协商，同意终止该股权合作项目并签署《终止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间北京易通的开办费由各方按认购完成后的股权比例承担 （按

４５％

的比例

计算，本公司应承担的开办费为

３

，

８６４

，

８９３．８２

元人民币），北京易通新办公室的装修费用则

由本公司承担，即本公司共应承担人民币

４

，

７３２

，

１２９．４２

元。

根据公司经营班子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讨论，同意公司就终止前述股权合作项目及

因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间产生的开办费、装修费事宜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

港及北京易通签署《终止协议》，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在《终

止协议》签署后，因之前各方签署的所有相关协议所引发的各种义务和责任将随之终止；在

《终止协议》生效后，北京易通将及时更名，不再使用“长城”字样，并停止使用“长城”品牌。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

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跃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经讨论，原则

通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公司经营班子需

按照会议精神进一步细化完善并提交下次监事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者“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

在大连市金州新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６２４

号加工厂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的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证券时报》刊登了公告。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代表

３

名股东，代表股份

２５１

，

３０１

，

１０８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４．０７％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作庆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律师、王雪莲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

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

２５１

，

３０１

，

１０８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审议通过该议案。

２

、审议《新建物流库项目及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抵押担保》的议案；

会议以

２５１

，

３０１

，

１０８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审议通过该议案。

３

、审议《新建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加工项目及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抵押担保》的

议案。

会议以

２５１

，

３０１

，

１０８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２７００

证劵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未出现增加议案、减少议案或修改原议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市英阿瓦提路

２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举东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９

，

５１２

，

８０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７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

股的

６７．５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７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

股的

６７．４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２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７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

股的

０．０２％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程益群律师在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５１２

，

８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１２

，

８００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５１２

，

８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１２

，

８００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５１２

，

８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１２

，

８００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５１２

，

８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１２

，

８００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委派程益群律师在现场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了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１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